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業師共時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經費預算表(單位:新台幣/元) 附件二

	授課教師
	

	課程名稱
	

	經費類別
	說明
	單價
	數量
	金額(元)
	編列說明或計算式(經費用途)

	出席費
	邀請校外專家學者、諮詢委員蒞校參加講座、會議之出席費用，依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劃經費編列基準表」編列。
	
	
	
	

	諮詢費、輔導費、指導費
	邀請夥伴學校、校外學者進行跨校諮詢、輔導、指導委員所需費用，依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劃經費編列基準表」編列。
	
	
	
	

	校外講座鐘點費
	1節為50分鐘。每節以新台幣1600或2000元為原則，同一門課程之鐘點費需統一標準。
	
	
	
	

	二代健保費
	凡出席費、諮詢費、輔導費、指導費、校外講座鐘點費皆須自付1.91%二代健保費
	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(出席費+諮詢費+輔導費+指導費+校外講座鐘點費)*0.0191

	印刷費
	印製課程所需資料、成果報告等。不得超過1萬元。
	
	
	
	

	餐費
	餐費僅補助業界專家或教師，每人至多80元。不得超過總經費6%。
	
	
	
	

	總   計
	
	


授課教師: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: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:

審核單位:
